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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严厉打击通过微信群等互联网群组开展非法营运行为的
通 告

为维护良好的交通运输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

际情况，县交通、网信、公安交管部门决定，自 2026 年 4月 15日起，在全县范围内联合开展

专项整治行动，依法严厉打击通过微信群、QQ群等互联网群组织的非法营运行为，现通告如下：

一、严格群组管理责任

互联网群组（含微信群、QQ群、小程序、抖音等）建立者、管理者，必须严格落实《互联

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按照“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原则，履行管理职责，规范信

息发布，严禁在群内发布“人找车、车找人”等拼车、约车类非法营运信息。

二、开展自查清理整改

即日起，各群组管理员须立即自查自纠，全面清理涉拼车、约车类非法营运信息，解散相

关群组且不得新建，整改工作须于 2026年 6月 1日前完成。拒不整改的，网信、公安部门将依

法追究群主及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三、严厉打击非法营运

县交通、网信、公安交管部门联合执法，重点打击通过微信群、QQ群、抖音等平台，以“网

约车、拼车、顺风车”名义非法揽客、组织客源，从事非法营运的行为。对违规建群，拒不解散，

持续非法营运的，依法从严查处。

非法营运（“黑车”）从业者须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执法部门将运用大数据手段严查长期非

法营运车辆；对拒不配合、强行冲卡、暴力抗法等行为，由公安机关依法从重处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自觉守法加强防范

广大乘客要自觉遵守并积极宣传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选择合法、安全的出行方式，拒

绝在互联网社交媒体、 朋友圈、网站、APP 违规发布和传播与非法营运有关的“拼车” “约车”

信息及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拒绝乘坐“黑车”，增强自身及家人出行安全保护意识。

五、强化畅通举报渠道

为进一步畅通举报渠道，设立专门举报电话，受理互联网社交媒体、朋友圈、网站、APP

上发布与非法营运有关的“拼车”“约车”等信息的举报。对举报或提供线索者，将严格保密，依法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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